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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術科測試方式採紙筆測試，試題包含繪圖題、計算題及問答題，檢定時間共計 5 小時，

分上午 A、B 卷，下午 C 卷計 3 卷，各為測試 1 小時 40 分鐘；術科測試成績評分方式採

正列給分，每卷總分為 100 分，A、B、C 計 3 卷評定分數，總平均成績達 60 分以上合格，

成績計算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以後第二位。 

二、本測試採用一般教室 35 ㎝×55 ㎝以上課桌、測試用紙由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統一提供，應

檢人請依自備工具表攜帶測試用具。 

三、應檢人員須攜帶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照、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

照、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之身分證明文件、准考證、術科測試通

知單及規定之自備工具應檢，請於 7 時 55 分依預備鈴聲或監場人員指示進場準備應檢，

檢定 A 卷測試開始後超過 15 分鐘到場或其餘各卷未準時入場之應檢人員，不得參加該卷

測試，並以零分計算；測試開始後 45 分鐘以內應檢人不得離場。 

四、應檢人於進入測試場地後，依檢定位置之術科測試編號就位，並應將身分證明文件、准

考證、術科測試通知單、自備工具及計算機等置於桌面左上角或監場人員指定位置以供

檢查核對；並將非自備工具表列物品外之書籍或物品(手機請關機)放置試場前方或指定場

所。 

五、應檢人應自行核對答案卷姓名與術科測試編號是否相符，檢定開始後並請核對試題或答

案卷印製是否缺漏或不清楚，有前述情形應即告知監場人員處理補發或更換，核對無誤

後，請於試題卷指定位置處書寫姓名及術科測試編號。 

六、應檢人如對試場環境外部等聲音較為敏感者，可自行評估攜帶耳塞，惟戴耳塞應經監場

人員同意，檢查後方可使用，並請注意測試時間。 

七、檢定場地內禁止吸煙及互相借用文具用品或工具儀器，亦不得互相討論及影響或干擾他

人答題之行為；應檢人對術科測試辦理單位現場之環境、機具設備或材料等有疑義者，

應即時提出由監場人員處理，測試結束後，不予處理。 

八、試場內不懸掛時鐘，檢定時間之開始與停止，悉聽鈴聲或監場人員通知，不得自行提前

開始或延後結束；應檢人於測試中途放棄、身體不適離場，應向監場人員報告，依指示

後始可離場，離場均不可夾帶試題及試場發放影印計算用紙，否則自行負責評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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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應檢人術科到考證明，於最後一節監場人員檢查准考證或術科測試通知單時，確認後蓋

章發還。 

十、測試完畢後，應檢人應將試題、答案卷及草稿紙等交由監場人員一倂收回，不得攜出場

外。 

十一、應檢人應維護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場地設備、器具及公共服務設施，如有損壞，應

負賠償責任。 

十二、檢定進行中如遇有停電、其他重大事故足以影響檢定繼續進行時，悉聽監場人員指示

辦理。 

十三、應檢人於測試前或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取消其應檢資格，予以扣考，

不得繼續應檢： 

(一) 冒名頂替。 

(二) 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檢證件。 

應檢人於測試前或測試進行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不得繼續應檢，

其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 互換座位或試題、答案卷(卡)。 

(二) 在試場內使用行動電話、呼叫器、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

記錄功能之器材及設備。 

(三) 未遵守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擾亂試場內外

秩序。 

應檢人有前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應於規定可離場之時間後，始得離場。 

測試進行中應檢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一) 傳遞文稿、參考資料、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二) 隨身夾帶書籍文件、參考資料、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三) 不繳交試題、答案卷(卡)。 

(四) 使用非試題規定之工具。 

(五) 窺視他人答案卷(卡)、故意讓人窺視其答案或相互交談。 

(六) 在桌椅、文具、肢體、准考證或其他處所，書（抄）寫有關文字、符號。 

(七) 向他人借用文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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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束後，發現應檢人有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其術科測試成績以

零分計算。 

術科測試經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予以扣考者，不得再參加各分節測試，其術科測試成

績以不及格論。 

十四、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不得書寫姓名或與作答無關之任何文字、

符號或標記等)，該卷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五、應檢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該卷測試成績扣二十分。 

(一) 測試完後，發現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答案卷(卡)作答。 

(二) 拆開或毀損答案卷彌封角、裁割答案卷(卡)用紙或污損答案卷(卡)。 

(三) 測試時間開始未滿四十五分鐘離場。 

(四) 測試中隨身攜帶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

功能之器材及設備，或置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 

(五) 自備工具等物品，未依監場人員之指示辦理。 

十六、應檢人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扣該卷測試成績十分。(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

則第 36 條之 1) 

(一) 測試開始鈴響前，即擅自翻閱試題內容、在答案卷（卡）上書寫。 

(二) 測試時間結束後，仍繼續作答，或繳卷後未即離場。 

(三) 測試進行中，發現誤坐他人座位致誤用他人答案卷（卡）作答，並即時更正。 

(四) 自備稿紙進場。 

(五) 離場後，未經監場人員許可，再進入試場。 

(六) 在測試場地吸菸、嚼食口香糖、檳榔或飲用含酒精之飲料。 

(七) 每節測試時間結束前將試題或答案抄寫夾帶離場。 

十七、應檢人作答規定事項： 

(一) 除繪(製)圖可使用鉛筆外，其餘題目均應使用黑或藍原子筆、鋼筆作答，以鉛

筆作答者，該卷測試成績扣 5 分。 

(二) 作答如有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帶)或橡皮擦擦拭乾淨，卷面應保持整潔，塗

改答案之劃記模糊不清無法辨識者，該題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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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應檢人依鈴聲或監場人員指示進入試場，並於各節測試完畢繳交試題及答案卷後應離

開檢定試場，待監場人員確認試卷完畢離場後，始得再進場。 

十九、基於維持全國同一日測試，檢定當日如遇颱風或天災不可抗拒事故，全國有一承辦本

職類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所在地縣市政府宣布停止上課，全國統一停止測試，另擇期

辦理，並以中央主管機關網站公告為準。 

二十、各卷測試內容為命題範圍之例示，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

性試題，並依中央主管機關網站公告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能檢定規範為

準。 

二十一、本須知未規定者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及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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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術科測試應檢人自備工具表 

 單位︰人 

項 次 工 具 名 稱 規 格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黑、藍原子筆或鋼

筆或製圖用鉛筆 
視 個 人 需 要 準 備 套 1 

數量僅供參

考，應檢人

可視個人需

要 酌 予 增

加。 

2 電 子 計 算 器 一般用 台 1 

3 三 角 板 3 0 、 4 5 度 ( 公 制 ) 套 1 

4 直 尺    

5 比 例 尺 公 制 支 1 

6 圈 圈 板    

7 
修 正 液 ( 帶 ) 

或 橡 皮 擦 
   

8 墊 板 墊 寫 試 題 用   

9 圓規 ( 畫圓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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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檢定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乙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時間 內容 實測時間 配分 

07:55 應檢人入場   

07:55～08:05 測試注意事項說明   

08:05～09:45 
A 卷試題 

(圖說判讀、丈量放樣、裝修工程管理) 
1 小時 40 分鐘 100 分 

09:45～10:15 休息   

 10:15 應檢人入場   

10:15～10:20 測試注意事項說明   

10:20～12:00 

B 卷試題 

（相關法規、安全維護、施工機具、相
關施工作業） 

1 小時 40 分鐘 100 分 

12:00～13:30 休息   

 13:30 應檢人入場   

13:30～13:35 測試注意事項說明   

13:35～15:15 
C 卷試題 

（相關施工作業） 
1 小時 40 分鐘 100 分 

各卷測試內容為命題範圍之例示，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並依中央主管機關網站公告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技能檢定規範為準。 


